附表1

深圳市“五五”普法工作检查验收参考标准

(市直单位A类)

                                                                                    总分：

	考核项目
	考核基本内容
	分值
	考评标准
	备注
	考评

方式
	得分

	组织保障
	1.制定本单位“五五”普法计划，把普法工作纳入或专列年度工作计划

2.所在单位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普法工作

3.建立健全普法领导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

4.普法经费落实，专款专用


	15
	1.标准分3分。能制定“五五”普法规划的得2分，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得1分，专列普法工作计划得1分。

2.标准分3分。所在单位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普法工作，每次得1分。 

3.标准分5分。单位“一把手”或主管领导担任普法负责人的得2分，能明确普法办事机构的得1分，能明确且有专人负责得2分，兼职负责的得1分。

4.标准分4分。能保障普法经费的得4分，无保障的最高得2分，发生挪用普法经费的扣4分。
	
	听汇报、

查文件、

查资料等
	

	制度建设
	5．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

6．把干部学法情况作为干部考核、任免的重要依据之一，推行领导干部任命前考法制度

7．建立信息报送制度

8．建立和健全执法责任制、错案追究责任制


	15
	5．标准分4分。贯彻实施《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依法治市办（市普法办）、深圳市人事局、深圳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能坚持和完善单位学法讲座制度的，得2分，每年举办本单位中心组法制讲座2次以上的，再加2分。

6．标准分4分。做得好的得4分，一般的得1-2分，没有考虑干部学法情况的反扣2分。

7．标准分4分。能建立信息报送制度的得2分，能按要求报送普法计划、总结、统计表的得2分。 

8．标准分3分。做得好的得3分，一般的得1分，没有建立的不给分。
	实行处（科）级干部任前考法制度的加奖2分
	听汇报、

查文件、

查资料等
	

	业务工作
	9．积极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普法活动

10．组织各类活动，做好本单位职能的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11．运用各种形式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12．组织法律培训和考试

13．及时报送反馈普法依法治理信息，积极投稿

14.涌现形成创新性、品牌性的普法项目
	40
	9．标准分10分。做得好的得8-10分，一般的得3-7分，较差的得1-2分，没有参加或没有自行组织宣传活动的不给分。

10．标准分5分。每年度均能组织做好履行本单位职能的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的得5分（一个年度得1分）。

11．标准分5分。能在广播、电视、报刊上开展普法的得2分，能开展法制图片展览、法律知识竞赛、法律咨询服务、法制文艺演出等专场活动的得3分。

12．标准分10分。能制定本单位公职人员法律知识培训方案的得2分；每年均能组织法律培训和考试一次以上的得8分，缺一个年度扣1分。

13．标准分5分。按在《深圳法治》、深圳法治网、《深圳依法治市动态》实际釆用的稿件，由市普法办统计确定好、中、差三个档次，分别得5、2、0分。

14．标准分5分。按其创新性、品牌性评定得3-5分。
	组织各类活动宣传履行本单位职能的有关法律法规效果突出、影响广泛的加3分
	听汇报、

查文件、

查资料、统计等
	

	普法效果
	15．本单位及其领导干部遵纪守法

16．机关作风明显好转，行风评议合格

17．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在全市平均线以下

18．上访率低，未发生影响稳定的突发事件或重大群体性事件


	30
	15．标准分5分。本单位领导干部发生违法犯罪案件，或本单位有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的扣2-3分，没有上述案件的可得4-5分。

16．标准分10分。行风评议合格得6分，行风评议优秀得10分。 

17．标准分5分。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每超过全市平均线一个百分点扣1分。不超过的可得3-5分。

18．标准分10分。因本单位执法不公、处置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1次扣2分，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每次扣5分。没有上述情事的可得8-10分。
	因法制建设成果，本单位或普法主管部门在中央一级评上先进加4分，推广经验加3分；在省级评上先进加3分，推广经验加2分；在市级评上先进加2分，推广经验加1分（评上先进同时又推广经验的以高分计）。
	听汇报、

查文件、

查资料等，走访有关单位
	


说明：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合格，60-69为基本合格，59分以下为不合格。
附表2

深圳市“五五”普法工作检查验收参考标准

(市直单位B类)

                                                                                    总分：

	考核项目
	考核基本内容
	分值
	考评标准
	备注
	考评

方式
	得分

	组织保障
	1.制定本单位“五五”普法计划，把普法工作纳入或专列年度工作计划

2.所在单位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普法工作

3.建立健全普法领导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

4.普法经费落实，专款专用


	20
	1.标准分5分。能制定“五五”普法规划的得3分，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得1分，专列普法工作计划得1分。

2.标准分5分。所在单位研究、部署普法工作，每次得1分。 

3.标准分6分。单位“一把手”或主管领导担任普法负责人的得2分，能明确普法办事机构的得2分，能明确具体负责联系人的得2分。

4.标准分4分。能保障普法经费的得4分，无保障的最高得2分，发生挪用普法经费的扣4分。
	
	听汇报、

查文件、

查资料等
	

	制度建设
	5．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

6．把干部学法情况作为干部考核、任免的重要依据之一，推行领导干部任命前考法制度

7．建立信息报送制度


	20
	5．标准分10分。贯彻实施《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依法治市办（市普法办）、深圳市人事局、深圳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能坚持和完善单位学法讲座制度的，得5分，每年度举办本单位中心组法制讲座2次以上的，得5分。

6．标准分5分。做得好的得4-5分，一般的得1-3分，没有考虑干部学法情况的反扣2分。

7．标准分5分。能建立信息报送制度的得2分，能按要求报送普法计划、总结、统计表等的得3分。 
	实行处（科）级干部任前考法制度的加奖5分
	听汇报、

查文件、

查资料等
	

	业务工作
	8．积极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普法活动

9．组织各类活动，做好本单位职能的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10．组织法律培训和考试

11．及时报送反馈普法依法治理信息，积极投稿


	30
	8．标准分10分。做得好的得8-10分，一般的得3-7分，较差的得1-2分，没有参加或没有自行组织宣传活动的不给分。

9．标准分5分。每年度均能组织做好履行本单位职能的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的得5分（一个年度得1分）。

10．标准分10分。能制定本单位公职人员法律知识培训方案的得2分；每年均能组织法律培训和考试一次以上的得8分，缺一个年度扣1分。

11．标准分5分。按在《深圳法治》、深圳法治网、《深圳依法治市动态》实际釆用的稿件，由市普法办统计确定好、中、差三个档次，分别得5、2、0分。
	开展普法有突出经验做法的加奖3分
	听汇报、

查文件、

查资料、统计等
	

	普法效果
	12．本单位及其领导干部遵纪守法

13．机关作风明显好转，行风评议合格


	30
	12．标准分20分。本单位领导干部发生违法犯罪案件，或本单位有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的扣5-10分，没有上述情事案件的可得15-20分。

13．标准分10分。行风评议合格得6分，行风评议优秀得10分。 


	因法制建设成果，本单位或普法主管部门在中央一级评上先进加4分，推广经验加3分；在省级评上先进加3分，推广经验加2分；在市级评上先进加2分，推广经验加1分（评上先进同时又推广经验的以高分计）。
	听汇报、

查文件、

查资料等，走访有关单位
	


说明：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合格，60-69为基本合格，59分以下为不合格。
附表3

深圳市“五五”普法工作检查验收参考标准

（各   区）

                                                             总分：

	考核

项目
	考核基本内容
	分值
	考评标准
	备注
	考评

方式
	得分

	组织
领导
	1．党委、政府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题研究部署，听取汇报，解决困难
2．党委、政府制定“五五”普法规划，召开“四五”普法总结表彰和“五五”普法启动大会
3．建立健全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

4．区领导重视支持“12·4”和法治广东宣传教育周等重大法制活动，
5．普法办事机构健全，并发挥职能作用


	15
	1．标准分4分。党委、政府有研究部署的记录或文件的得2分；能听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汇报，并切实解决实际困难的得2分。

2．标准分2分。党委、政府制定“五五”普法工作规划得1分，召开总结表彰和启动大会得1分。

3．标准分2分。能建立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且其

组长、副组长及其成员变动，能在半年内及时调整充实的得1分；领导小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研究部署普法工作的得1分。

4．标准分4分。“12·4”和法治广东宣传教育周等重大法制活动，区主要领导能出席参加的得2分；区主要领导能对重要法治事项、重大法制活动作出批示或亲自挂帅强调的得2分。 
5．标准分3分。机构健全，制度完善，职责明确的得3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听汇报、查会议记录、文件
	

	保障
措施


	6．建立健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

7．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把干部学法情况作为干部考核、任免的重要依据之一

8．普法经费落实，专款专用

9．定期编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简报或刊物

10．法制宣传手段多样

11．加强普法队伍建设
12．建立法制教育基地

	15
	6．标准分2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区年度工作目标管理的得2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分。
7．标准分2分。达到的可得2分，考核、任免未参加学法考试扣1分，没有考虑干部学法情况扣1分。

8．标准分2分。每年按照户籍人口人均一元的标准向区普法办划拨普法专项经费的可得1分；普法依法治理经费专款专用可得1分。

9．标准分2分。达到的可得2分，没有的不给分。

10．标准分4分。每年度均能利用媒体和其他视听媒介开展法制宣传的得2分; 每年度均能组织开展法制文艺等专项活动的得2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11．标准分2分。每年度定期组织法制宣传骨干和联络员培训的得1分；能建立普法讲师团队伍并正常开展活动的得1分。
12．标准分1分。有法制教育基地并能正常运作的可得1分。
	实行处（科）级干部任前考法制度加2分

按外来人口人均0.5元划拨加1分


	听汇报、查文件、台帐和资料等，实地察看
	

	 重点普法

对象


	公职人员
	13．建立健全党委、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或法律咨询制度 

14．制定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意见或实施方案，坚持完善党委（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定期举办领导干部学法讲座

15．对公职人员进行学法培训和考试


	9
	13．标准分3分。达到的可得3分。

14．标准分3分。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制定相应的工作意见或实施方案的可得1分；坚持健全各级党委（组）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区中心组法制讲座的可得1分；把法律知识培训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培训计划的可得1分。

15．标准分3分。建立公职人员学法考试制度的可得1分，能举办学法培训和考试的可得2分。


	
	听汇报、查文件、资料等
	

	
	企业管理人员
	16．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

17．开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法制宣传
18．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意识强，没有非法用工、拖欠工资


	7
	16．标准分3分。“法律进企业”有计划、有举措、能落实的可得3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17．标准分2分。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法制宣传专项活动的可得2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18．标准分2分。达到的可得2分，存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非法用工、拖欠工资等且情况严重的扣2分。


	
	听汇报、查文件、资料等
	

	
	青少年

学生
	19．中小学校的法制教育课有大纲、有教材、有师资、有课时

20．中小学校配备法制副校长

21．组织开展“校园法律文化节”等法制宣传活动

22．建立青少年中小学生法制教育基地

24．青少年学生遵守校规校纪，没有违法犯罪


	9
	19．标准分2分。达到的可得2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20．标准分2分。按“一校一法制副校长”配齐法制副校长，有效地开展中小学生法制教育活动的可得2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21．标准分2分。能组织开展的可得2分，没有组织开展或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22．标准分2分。能建立并能正常开展教育的可得2分，没有建立或建立后未能正常开展教育的扣1-2分。

23．标准分1分。达到的可得1分。存在学生违法犯罪的扣1分。
	
	听汇报、查文件、资料等
	

	
	劳务工
	24．制定劳务工普法工作计划，并举办劳务工学法培训班或其他形式培训

25．开展送法进工厂活动或者其他形式宣传与劳务工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26．劳务工遵纪守法，犯罪率低
	6
	24．标准分2分。举办劳务工培训每次得1分。

25．标准分2分。开展送法进工厂活动或者其他形式宣传活动每次得1分。

26．标准分2分。劳务工违法犯罪率在0.1%以下的可得2分，在0.1%以上的扣1-2分。


	
	听汇报、查文件、资料等
	

	
	社区居民
	27．举办“法律进社区”等社区居民学法活动

28．做好社区法制宣传栏的更新维护

29．社区居民自觉履行义务，违法犯罪率低


	9
	27．标准分2分。按照中央和省制定的“四个一”要求，每个社区设1个法制宣传栏，每季度在市民学校上法制宣传课，每个社区配一套法律图书，每个社区建一支法制宣传教育志愿队伍，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达到的可得2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28．标准分5分。按要求达到的可得5分，存在没有更新维护等明显不足的扣1-5分。
29．标准分2分。所属居民违法犯罪率在0.01%以下的可得2分，在0.01%以上的扣1-2分，。
	
	听汇报、查文件、资料等，实地察看
	

	普法
效果


	30.完成上级普法主管部门的任务，效果明显

31.综治考核合格以上

32.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下

33.党风、政风、民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随机采访或发放调查问卷群众满意率高

34.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合法及时得当，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和重大群体性事件

35. 档案管理规范、存档完整

36. 及时体现反馈普法依法治理信息和经验做法，积极投稿


	30
	30．标准分5分。达到的可得5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31．标准分5分。综治考核合格可得3分，达到优秀得5分。

32．标准分5分。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下的可得5分，每超过全市平均水平一个百分点扣1分。

33．标准分5分。群众满意率不足60%得分不得超过1分；满意率在60%的基础上每增加10个百分点累加1分。

34．标准分3分。做得好的可得3分，因本区执法不公、处置不当而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扣1-3分。

35. 标准分3分。做得好的可得3分，存在明显不足的扣1-2分。

36. 标准分4分。按在《深圳法治》、深圳法治网、《深圳依法治市动态》实际釆用的稿件，由市普法办统计确定好、中、差三个档次，分别得4、2、1分。
	因法制建设成果，本区或普法主管部门在中央一级评上先进加4分，推广经验加3分；在省级评上先进加3分，推广经验加2分；在市级评上先进加2分，推广经验加1分；个人在中央一级评上先进加3分，省级加2分，市级加1分；个人在省级以上推广经验加2分，市级加1分；评上先进同时又推广经验的以高分计。
	听汇报、查文件资料、问卷调查、统计等。
	


说明：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合格，60-69为基本合格，59分以下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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